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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分七个法律部门

从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到基层
的公权力主体，全部受宪法法律的
制约，对于如何树立宪法的作用，

“各级领导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

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里，最引
人注意的要数“宪法”：“依宪治
国”、“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
和监督”的说法，重新燃起不少人
对“宪法”这一国之根本大法的兴
趣。

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
中全会上，将宪法置于如此重要的
位置并不奇怪。

“这不仅强调宪法作为国家根
本大法的基础性地位，还进一步表
明，宪法更是行动层面上治国理政
的最高法律指引。”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王锡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山东大学理论法学研究所
所长李道军看来，公法应指调整
国家与公民之间、国家机构内部
之间和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
的法律，而私法则指调整作为平
等主体的私法人之间、个人之间、
私法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

在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宪
法无疑居于首要地位。“其下还有国
家立法机关创制的法典——— 法律

（分为基本法律和专门法律），最高
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 行政法
规，最高司法机关作出的释法———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解释，地方
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 地方性
法规以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批准
的条约等。”10月23日，李道军接受
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设
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可划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
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
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法
与非诉讼程序法，每个部门又包
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
还可进一步划分。

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结构
里，顶端就是宪法，重要作用可
见一斑。

在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看
来，从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到基层的
公权力主体，全部受宪法法律的制
约，对于如何树立宪法的作用，“各
级领导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

“确保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是今后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
李林说。

新中国法治经历五个阶

段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宪法重要
意义的确认，无疑是对整个法治体
系的加强。置身于历史坐标，重新审
视四中全会，其意义更是显而易见。

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的形成，经
过了曲折的阶段。从法的精神逐步
深入人心，到如今四中全会“依法
治国”空前共识的形成，绝非偶然。

据李道军分析，1949年至今，
我国治国理念在法治方面的表现，
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一阶段。新中
国成立后，此前的法律条文被一律
废止，新的法律制度在一穷二白的
基础上开始建设，其中包括1949年
的《共同纲领》，1950年公布施行的
被称为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的《婚姻法》以及1954年的《宪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双百方针”
的激励下，1955年—1957年，社会
各界曾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
过热烈讨论，但历经“反右”和“文
革”，法制建设几乎停滞。“这个阶
段可以称为‘有治人而无治法’。”
李道军认为，国家层面的治理得以
延续，但“法”的精神却荡然无存。

“文革”结束后到1992年邓小
平南方谈话前，我国法制建设进入
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
各种法的相继建立。

李道军回忆，当时有一个说
法，“文革”结束之初，被邀请来华投
资的外国商人有很多质疑。

“最大的质疑是，中国连个像
样的法律都没有，投资商人一旦来
中国，地位似乎都难以保障，谁又

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李道军说，面
对“文革”的惨痛教训和国家开放
的需要，邓小平开始大力推动国内
立法。

随后，一系列法律雨后春笋般
创建，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1979年
通过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1989年
通过的《行政诉讼法》和1991年通
过的《民事诉讼法》。“这几部法律
分别在公法和私法领域树起标杆，
一系列法律都围绕它们来做。”李
道军认为，这些法律有力地保障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露端倪。

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
中共十四大召开为标志，一直到上
世纪末，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第三阶
段。在排除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
些干扰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
国正式确立，经济开始新一轮大发
展，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与经济相
关的法律制度的建立。

正是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正
式提出“依法治国”方略。

“法制更多强调制度，而法治
强调的是依法治理和落实。”李道
军说。

经过一系列立法努力，到二十
世纪末，我国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法律体系，为二十一世纪最
初的十年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第四个阶段是从2000年到
2010年，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世界
贸易组织，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相关
法律制度开始推出或改善。这一阶
段最令世人注目的标志性法治事
件，当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从“初露端倪”到“初步形成”
再到“已经形成”，措辞改变让人看

到中国法治进程中坚实的脚步。
自此，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

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李道军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2010年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是
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体系，此外最
重要的是将这些已经制定好的法
律真正落到实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严格执法，违法必
究”的老十六字方针，到十八届四
中全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
是政策的递进，更是时代的变迁。

“过去30多年，我们更多是强
调法制的保障作用。”26日上午，接
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李林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现在
特别强调法治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宪法重要
意义的确认，无疑是对整个法治体
系的加强。置身于历史坐标，重新审
视四中全会，其意义更是显而易见。

几亿人参与讨论修改“82

宪法”

法治最讲究的是程序，如果正
当法律程序都保证不了，那么所谓

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就只能成为
一句空谈。

“法律的不断进步，除根据社
会生活的需求与变化创立新法之
外，更重要的是对已有法律的及时
修改完善。”李道军说。

以宪法为例，我国现行宪法的
底本是“54宪法”，对于这部根本大
法，除“文革”期间（1975年）那次违
背基本法律精神的修改外，1978
年、1982年还进行过两次全面修
改，为了适应新时代要求和国际国
内形势，1988年、1993年、1999年、
2004年又四次进行部分修改。

我国“法学三老”之一的郭道
晖回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
现代人已经习以为常的说法，在入
宪时却一波三折。

这一原则第一次被写入“54宪
法”，但1957年“反右”时受到批判，
认为有“敌我不分”之嫌。1975年和
1978年，宪法均取消了这条原则。

直到1982年再次修宪时，历经
十年“文革”洗礼的人们，重新要求
这条原则入宪。

“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看似
跟普通人关系不大，但却可能
牵扯到每个人的利益。”郭道晖
后来接受采访时说，“82宪法”

修改时，全社会历经4个多月讨
论，几亿人参与其中。有个工人
寄出意见信后，担心不能及时
送达，花了四分之一的月工资，
专门跑到邮局发了一封200字
的电报阐述自己对于修宪的建议。

再如与公民权益密切相关的
《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7月1日在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到了
1996年，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进
行了第一次修改，并于当年3月17
日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进入新世纪，我国改革进入深水
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出现
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在此背景
下，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2012年3
月，新修订的《刑诉法》经由十一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李道军看来，新时期的法治
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遵循“程序正
义”原则，这是法治生活的底线。因
为，法治最讲究的是程序，如果正
当法律程序都保证不了，那么所谓
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就只能成为
一句空谈。

随着2000年《立法法》的颁布，
对于“立法”本身的程序，也在逐步
完善。

程序正义并非一成不变，也是
在不断进步的。让李道军至今记忆
深刻的，是《物权法》的通过。

“我们应该把立法进程中的博
弈和意见表达看成是进步的标志。
立法过程中，允许相关各方充分
地、公开地表达，这本身就是社会
的巨大进步。”针对2005年进入全
国人大立法程序的《反垄断法》，当
时有媒体曾这样评论，在努力营造
了这样一种良好的立法氛围后，经
由《立法法》所确定的立法权限和
立法程序的适用就会顺利得多，

“所谓的一锤定音势必就会自然而
然地经由法定程序来完成。”

“填补空白”式的法律相

继建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法律
走出一条从无到有，从移植外域到
逐步本土化的“专职主义”和“群众
路线”相结合的道路。

回顾65年发展史，李道军认
为，贯穿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从

“人治思维”转向了“法治思维”。
“‘文革’前不用说，最高领导人

的一句话就能算得上法律，没人敢
反驳。”李道军说，这样的直接后果
是，“文革”结束初期，想依法行事却
没有相对应的法律。所以，当时“是
把该建的法赶紧建起来”，二十世
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先后出
现过几次立法热潮，“填补空白”式
的法律相继建立。

建立并不意味着认可。随着
改革开放的推进，“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成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这
种情况下，法律常被抛在一边。

在《激荡三十年》中，吴晓波引
述了一名温州小官员直截了当的
话：“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

吴晓波颇为感慨地说，谁都听
得出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
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
蔑视他，但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

“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
讲出上述这句话。”

在那个法律本身还需完善的
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各显神
通，法律的底线一再被触碰。

到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加
之入世的冲击，立法不断完善。尽
管如此，想让法的精神深入人心，
绝非朝夕之功。

北大学者凌斌认为，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中国法律走出一条从无
到有，从移植外域到逐步本土化的

“专职主义”和“群众路线”相结合
道路。

前者可以看作“顶层设计自上
而下，确立政府信用和法律权威”，
进行不断立法的过程，后者则是从
底层出发，积累法治治理资源，自
下而上由个案培养司法公信和法
治信仰。

中国法治建设，始终伴随着建
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与市场化、民主
化的现代化进程，因而“法律的专
职化和法治化同步进行。”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
拥护和真诚信仰，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背景下，
在谋求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完
善的法律体系必将在为改革顺利
推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六十五年法治路

依依法法治治国国
依依怎怎样样的的““法法””

弹指间17年一瞬而过。从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到如今将依法治国
提升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依法治国共识的形成，远非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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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参加国
庆 5周年游
行的队伍抬
着宪法模型
通 过 天 安
门。(资料片)

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图为代
表投票场景。(资料片)

习式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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